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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0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达刚路机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31 
 

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   

一、停牌相关情况 

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筹划购买资产的重

大事项，公司股票（证券简称：达刚路机，证券代码：300103）自 2018 年 2 月

2 日开市起停牌，并于 2018 年 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

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《达刚路机：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04）；根据重大事项进展情况，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《达刚路机：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5）；经与相关各方商讨和论证，公司初步确定筹划

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并于 2018 年 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《达刚路机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

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6）；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期涉及的工作量较

大，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3 月 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《达刚路机：关于重

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11）；2018 年 3 月 9 日、

2018 年 3 月 16 日和 2018 年 3 月 23 日，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进展情况，

分别披露了《达刚路机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12、

2018-14、2018-15）。 

二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新增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标的资产情况 

为优化公司产业布局，加快业务转型进程，大力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，公

司拟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宜，并新增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标的。公司本次拟增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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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的收购标的资产为永兴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众德环保”）不低

于 51%的股权。 

众德环保成立于 2012 年 2 月 14 日，注册资本 21,800 万元人民币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为 91431023588989875N。经营范围为：环保及环境综合治理技术的

研发、咨询服务与应用；“三废”处理技术、设备的研发、应用与销售；固体废

物的综合回收、利用与焚烧处置；含重金属污水和废液的无害化处理；有色金属、

贵金属、稀有金属、稀土金属的冶炼与销售；环保建筑材料的研发、制造与销售；

矿产品、焦炭、耐火材料、橡胶制品、废水处理设备销售；普通货运仓储服务。

（国家禁止经营的除外，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）。 

众德环保的主要业务属于环保行业，主营业务为危险废物及资源的处置处理

和综合利用。 

（二）交易具体情况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采取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股权，具体方式尚在

沟通协商，并未最终确定。 

（三）标的资产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情况 

众德环保的控股股东为永兴众德投资有限公司，实际控制人为曹文兵、王常

芳夫妇。 

（四）与交易对方沟通情况 

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交易对手方为：永兴众德投资有限公司（持有永

兴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2.80%股权）、永兴众成资产管理部（有限合伙）（持

有永兴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9.6120%股权）、永兴乐创技术服务部（有限合伙）

（持有永兴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.9880%股权）、杨平（持有永兴众德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 9%股权）、陈黄豪（持有永兴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%股权）、长

沙星泉环境技术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持有永兴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%股

权）、永兴太圆技术资产服务部（有限合伙）（持有永兴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1.60%股权）。合计持有众德环保 100%股权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已与本次拟收购的交易对方签署了《股权收购意向协

议》。除此之外尚未与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签署任何正式协议。因此，本次重大

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，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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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本次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及工作进展情况 

停牌期间，公司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，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为推进本次新增收购标的资产事项的顺利开展，公司拟聘请浙商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新增收购标的资产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，拟聘请北京观

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，拟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机构，拟聘

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尚担任评估机构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各相关方

已就本次新增的收购事项进行尽职调研、沟通商谈。 

（六）本次重组的事前审批情况 

本次交易在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，无需取得其他有关部门的

事前审批。 

三、本次拟新增标的的原因 

公司本次新增收购标的与前期公告的拟收购标的所处行业相近，盈利能力突

出，且有良好发展潜力，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方向。 

四、延期复牌的原因及停牌时间 

公司原预计于 2018 年 4 月 2 日前按照中国证监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

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－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7 年修订）》的要

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，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期涉及的工作

量较大，且涉及新增标的公司，相关工作尚未完成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内容尚需

进一步商讨、论证和完善，公司预计无法在进入重组停牌程序后 2个月内披露重

组预案或者报告书。 

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保障本次重大资产

重组事项顺利进行，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，经公司

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，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

票自 2018 年 4 月 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。继续停牌期间，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积极

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。 

五、预计复牌时间及后续工作安排 

公司承诺争取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前按照中国证监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－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7 年修订）》的

相关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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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公司逾期未能在停牌 3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，但拟继

续推进，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议案，并在议案通过之后向深圳证券

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。若公司未提出继续停牌申请或者继续停牌申请未获深圳证

券交易所同意的，公司股票将于停牌后 3个月内恢复交易。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

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将及时按照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2 号

——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》的要求，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，并承

诺自复牌之日起至少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

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。 

股票继续停牌期间，公司与相关各方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工

作，就重组方案及交易细节进行探讨与论证，并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，严格按

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至少每 5个交易日

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。 

六、风险提示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

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鉴于该重大资产重组

事项仍处于筹划阶段，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已经发生调整，重组方案及交易细节仍

需进一步商讨和完善，交易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

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


